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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长

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富维股份”）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

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经过审慎核查，结合富维股份 2025

年年度报告，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以下简称“本报告书”）。

本独立财务顾问所出具本报告书的依据是上市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等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提供的资料。上市公司及本次交易相关方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

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本报告书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报告书所做出的

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的相关公告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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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为富维股份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出售所持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财务”）

6.4421%的股份，交易对价支付方式为现金，交易作价为 145,243.51万元。交易

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一汽财务的股份。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上市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

相关议案；

2、一汽股份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同意收购一汽财务 6.4421%股权的事宜；

3、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已获得吉林省国资委备案；

4、本次交易已获得吉林省国资委批准；

5、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事宜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履行所需的批准、授权程序，不

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和过户情况

（一）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将一汽财务 6.4421%股权过户变更登记至

一汽股份名下，标的公司已就本次标的资产过户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

资产已交割完成。至此，上市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的任何股权，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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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2024 年 12 月 19 日和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上市公司分别收到一汽财

务分红款项和交易对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总计人民币 145,243.51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对价已全部支付完毕。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获得了

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的全部

款项已支付完毕，标的资产交割及过户已完成，交割程序合法、有效。

第二节、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本次交易相关方出具了相关承诺，上述承诺的内容已在

重组报告书中披露。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重组中交易各方

无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第三节、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减值测试情况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

状

一、2025年度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状况

（一）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的

关键之年。面对行业竞争格局深度调整、主要客户需求不及预期等复杂经营环境，

富维股份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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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度落实省国资委党委部署要求，

在股东方的鼎力支持下，在董事会的战略引领下，我们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承

压奋进，向新而行，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8.68亿元，同比上升 1.18%,

不仅巩固了经营基本盘，更在培育新动能、开拓新格局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

高质量发展中书写了“十四五”圆满收官的坚实篇章。

（二）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1、全域降本纵深推进，精益运营铸就核心竞争优势

公司以“全域极致降本”为核心，成立总经理挂帅的专项工作组，全年立项

3105项，通过采购、生产、管理等六大专项行动，构建跨职能协同机制：在产能

治理方面，识别 36个生产单元，通过外委回收、效率提升实现降本，关停闲置

设备 20台；在低成本自动化方面，实施 60 项改善；在数字化赋能方面，AI 技

术落地 55个业务场景，知识获取效率提升。同时，公司深化精益生产，开展 41

条精益产线打造，培养精益人才 44人，通过 5S、标准作业等工具实现降本。安

全环保连续五年保持“双零”纪录，碳排放强度降幅达 29.6%，获国家级绿色工

厂 3家、省级绿色工厂 9家，绿色制造体系持续优化。

2、深化集团内配套份额，拓展集团外多元市场

市场开拓方面，公司坚持“内外兼修”策略，持续深化市场布局。在巩固核

心客户方面，2025 年富维股份及下属参控股公司共承接一汽集团订单 101 项，

全生命周期销售额达 263.22亿元。其中，富维安道拓、富维金属件、富维东阳、

富维汽车镜、富维高新、富维海拉、富维冲压件及富维车轮获得一汽红旗内饰、

外饰、智能视觉及低碳化业务；富维安道拓、富维金属件、富维东阳、富维成都

延锋、富维车轮、富维曼胡、富维海拉及富维汽车镜获得一汽-大众内饰、外饰、

低碳化及智能视觉业务；富维安道拓、天津英泰、富维伟世通、富维本特勒及富

维车轮获得一汽丰田内饰及低碳化业务；富维安道拓、富维曼胡及富维车轮获得

一汽解放内饰及低碳化项目；富维东阳获得一汽奔腾外饰业务。

在一汽集团以外市场拓展方面，面对 2025年整车行业激烈复杂的竞争格局，

公司立足自身实际，锚定目标客户与核心项目，加速订单落地。报告期内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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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参控股公司全年共斩获一汽集团以外市场订单 46项，全生命周期销售额达

67.67亿元。其中，富维安道拓获得斯堪尼亚、奇瑞、波兰安道拓、广州安道拓、

小鹏、北汽新能源及沃尔沃业务；富维金属件获得艾莱克斯业务；富维东阳获得

华为尊界、理想、小鹏业务；富维重庆延锋(参股)获得赛力斯业务；富维曼胡获

得长城及墨西哥大众业务；富维车轮获得立中、宜宾凯翼等业务；富维高新获得

阿尔特业务；富维元谷获得上海弗廉业务。

3、创新研发攻坚突破，自主核心能力跃升新台阶

2025 年，四大集成研发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智能座舱中心突破零重力

座椅骨架、电动 4向头枕等技术；智能表面外饰中心完成 CMS光学实验室体系

搭建；智能视觉中心实现 DLP前灯技术突破；轻量化中心完成铝冲压电池箱试

制。在外埠布局上，公司在常州、上海、成都建立研发网络，形成覆盖主要汽车

产业集聚区的研发布局。全年累计完成专利申报 75项，其中发明专利 28项，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 11项。产学研合作深化推进，与吉林大学、中科院应化所等共

建联合实验室，攻克轻量化材料、智能表面等关键技术。

4、产业布局优化升级，资源整合赋能战略落地

公司以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为核心，持续推进产能治理专项，通过外委回收、

新业务导入及各项降本项目，提升产能利用率。公司产业协同持续深化，富维东

阳绿色智造基地、成都装配线等重点项目稳步推进，资源优化配置成效显著。

5、企业管理深化改革，组织活力与软实力同步提升

公司修订 195条部门职责，新发布制度 8项，精简废止低效文件 81项，“三

重一大”决策机制优化升级。在薪酬激励方面，对 12家单位核定工资总额，建

立月度跟踪机制，完成 5家单位薪酬优化方案。全面预算管理强化执行，公司资

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ESG实践荣获“金信披奖”，构筑“合创”文化品牌，开

展公益项目 7项，文化周系列活动覆盖全员。审计与风控体系持续完善，开展经

济责任审计 3项，为企业合规运营提供坚实保障。

6、党建文化深度融合，凝心聚力共促发展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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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以“强党建、促经营、惠员工”为主线，开展党内攻关立项 1,376

项，联动高校共建项目 12项。职工创新工作室攻克技术难题 101项，荣获吉林

省“五一劳动奖状”。通过“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等举措惠及近 8,000 人次，

开展文体活动与民主管理，员工凝聚力持续增强。党风廉政建设扎实推进，党建

引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

二、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上市公司 2025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项目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867,847,784.24 19,636,305,401.98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465,090,417.84 508,735,028.83 -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28,585,061.03 503,951,440.15 -1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407,805,733.92 1,553,901,335.85 -9.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59 0.6847 -8.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59 0.6847 -8.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42 6.07 -0.65

项目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总额（元） 22,803,102,654.86 23,145,778,396.45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8,444,248,055.00 8,541,755,837.71 -1.14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上市公司实现盘

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本结构、获取一定的流动资金，可以进一步推进和聚焦上市

公司在主营业务相关领域的发展，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对上市公

司经营有积极的影响。

第五节、公司治理结构及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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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建立并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各项规章制度，积极规范公司运作，

努力降低经营风险，强化信息披露，以保障公司规范治理和良好运营。持续督导

期内，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相关业务规则的要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整体运作规范、治理制度健全、信息披露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

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治理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第六节、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各方严格按

照重组方案履行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无重大差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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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本页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 2025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徐子涛 陈妹 张婧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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